宛城区城管局沿街商铺行政合规指导清单（文明经营告知重点事项）
	序号
	违法事项
	实施依据
	法律责任
	合规建议
	指导部门

	1
	沿街和广场周边

的经营者擅自超

出门、窗进行店

外经营、作业或

者展示商品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、桥梁、沿河景观带规划区域、广场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摆摊设点，或者加工制作、销售商品。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
	1.无店外经营、作业（含洗车、修车）或者堆放、展示商

品；

2.保持环境卫生、地面洁净，无乱扔杂物、污水等污物；

3.“门前五包”管理落实到位

。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	2
	从事车辆清洗或

者维修、废品收

购、废弃物接纳

作业的单位和个

人未采取有效措

施防止污水外流

或者将废弃物向

外洒落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从事车辆清洗、维修、装饰的经营者，应当在室内或者院内作业，硬化进出口路面。不得随意排放产生的污水、油污等污物，保持经营场所及周边环境整洁。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　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
	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	3
	主要街道和重点

地区临街建筑物

阳台外、窗外、

屋顶吊挂或者堆

放有关物品； 

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　道路两侧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容貌应当符合下列规定：
（一）建筑物、构筑物保持整洁、完好、美观，出现结构损坏、墙面剥离或者外立面污损的，及时修缮、维护和清理；
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（一）违反第一项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对单位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
	1.店铺门面橱窗整洁；

2.建筑物阳台外（窗外）、露台等无乱吊挂、堆物；

3.无违规设置横幅、充气拱门等宣传品。

4.无违规安装窗栏、雨篷、遮阳篷等。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	4
	主要街道外立面安装窗栏、空调外机、遮阳篷等不符合有关规范要求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　道路两侧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容貌应当符合下列规定：
（二）建筑物的顶部、阳（平）台、窗外，不得堆放、吊挂、晾晒有碍城市容貌或者影响安全的物品；
（三）建筑物封闭阳（平）台、安装防盗窗不得超出建筑物的设计外沿；
（四）建筑物外立面或者顶部安装空调外机、遮阳篷、太阳能板（管）的，应当规范设置；
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
（二）违反第二项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。
（三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拆除；逾期不拆除的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	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	5
	主要街道和重点

地区临街建筑物

沿街立面违规开门、开窗或者窗改门
	（五）建筑物沿街立面不得违规开门、开窗或者窗改门；


	《南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，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（四）违反第五项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	1.店铺门面橱窗整洁；

2.建筑物阳台外（窗外）、露台等无乱吊挂、堆物；

3.无违规设置横幅、充气拱门等宣传品。

4.无违规安装窗栏、雨篷、遮阳篷等。
	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

注：1.本清单内合规建议为要点概述，详情可咨询主管（指导）部门；
2. 本清单内事项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发生废、立、改的，适用新的规定。
